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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关于在元旦春节“两节”期间落实中央 

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各独立研究所、机关各部门、各教学辅助单位： 

按照《中共山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元旦春节

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晋

纪发〔2017〕18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

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，进一步严明工作纪律，加强作

风建设，深化巩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持之以恒纠正“四风”，

学校在元旦春节“两节”期间开展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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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建设监督检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认真组织学习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 

各单位要通过各种形式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

神，进一步提高遵规守纪的自觉性,以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

总书记近期就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存在的10个表现所作出的重要

批示为指导，深刻认识“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”的重要意义，

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，在思想上对“四风”保持高度警醒，

筑牢防线，倡导文明过节，廉洁过节。 

二、精心组织检查，开展自查自纠，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

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

密切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指出的10个方面形式主义、

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，紧盯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，严防《通知》

所列“节日腐败”问题，深挖细查隐形变异问题并及时制定有效

办法措施。节日期间学校将成立专项检查组，对各单位贯彻落实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加强作风建设有关工作情况进行抽查。 

三、相关工作要求 

1.各单位负责人对“两节”期间的监督检查工作要提高认识，

高度重视，增强工作主动性，认真组织开展监督检查工作，确保

取得实效。对本单位发现的“四风”问题线索，务于2018年2月

24日前及时上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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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单位党组织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，加强“两

节”期间的教育引导和自查自纠工作。对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不力、“两个责任”落实不到位、监督检查流于形式、导致

单位出现“四风”问题、造成不良影响的，要严肃追责。 

 

监督电话：0357—2051043  

电子邮箱：jiwei@dns.sxnu.edu.cn  

 

 

附件：《关于做好 2018 年元旦春节期间落实中央八项规定

精神加强作风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晋纪发[2017]18

号 

 

 

中共山西师范大学纪律检查委员会 

2017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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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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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：各位校领导 

山西师范大学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


